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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黑 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  

黑  龙  江  省  教  育  厅  

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黑  龙  江  省  公  安  厅  

黑  龙  江  省  档  案  局  
 

黑教联〔2017〕73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简化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 

就业相关手续的通知 

各市（行署）、县（市）委组织部、教育局、人社局、公安局、

档案局，省农垦总局、省森工总局组织部、教育局、人社局（人

事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）、公安局、档案局，中省有关单位，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

就业政策，实现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会议提出的“提高龙江

市场化程度、增强我省发展活力、吸引留住更多人才”工作目标，

强化就业服务能力，方便毕业生有序流动，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

就业、高质量就业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全国普

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2 号）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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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“省会及以下城市要放开对吸收高校毕业生落户的限制，

简化有关手续”、“非应届毕业生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（聘

用）合同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》办理落户手续”、“办理

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手续，转正定级表、调整改派手续不再作为

接收审核档案的必备材料”以及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黑政办

发〔2014〕27 号）和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

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黑政发〔2015〕21 号）文件精神，

以及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等改革要求，现将进一步简

化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内容 

1.取消非应届毕业生改派环节。从 2018 年 3 月 1 日开始，全

面取消非应届高校毕业生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（以下

简称“报到证”）和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通知书”）调整改签环节，非应届高校毕业生可凭与用人单位

签订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或用人单位录（聘）用通知等就业材料

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》办理报到和落户。 

    2.简化毕业生就业手续。今后，各单位凡涉及到非应届毕业

生报到、落实编制和户口、计算工龄、保存档案、办理相关社会

保险关系、人事关系及档案转递等手续办理时，不再将转正定级

表、调整改派手续作为必备材料。 
    二、办理时限 

1.应届高校毕业生界定为自毕业之日起至翌年的 6月 30 日，

自毕业第二年的 7月 1日起为非应届毕业生，不再办理“报到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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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通知书”调整改签手续。 

2.毕业生应在“报到证”规定期限内按时到单位报到，相关

用人单位或人才交流机构按规定办理接收和就业相关手续。自派

遣之日起，无正当理由超过 3 个月不去派遣单位报到的，按社会

待业人员办理落户、存档手续。 

三、补办“报到证”及“通知书”要求 
1.“报到证”或“通知书”丢失的，自毕业之日起至翌年 6

月 30 日可持毕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出具的补办申请补发；

超过时限的持毕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出具的补办申请及存

档单位情况说明补发《就业报到证签发证明》，档案中有“通知

书”的不予补发。 

2.毕业时未签发“报到证”的，自毕业之日起至翌年 6月 30

日可持毕业学校就业工作部门出具的补办申请、毕业证、招生录

取手续及相关就业手续补发；超过时限的只签发《毕业生就业报

到证签发证明》。 

3.《就业派遣报到证》或《就业派遣通知书》丢失且无派遣

数据或派遣存根的，原则上不予补发《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签发证

明》。若自我举证属实者可按规定给予补发。自证材料主要包括：

毕业学校就业工作部门出具补办申请；现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存

档单位情况说明（证明缺少报到证和通知书）；毕业证书原件及

复印件；招生录取三联单复印件（加盖毕业学校存档部门公章）；

同一录取三联单内任一同学报到证复印件（加盖存档单位公章）；

人事档案中的毕业生登记表和毕业入职后第一份干部履历表复印

件（加盖存档单位公章）。 




